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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与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
分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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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6）昆民六初字第27号

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顺平路沙岭段89号，实际经营地北京市朝阳区三环中路乙10号艾维克大厦12A。  

法定代表人马中骏，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罗春露、李雪宇，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136号。  

法定代表人李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志杰，云南世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叶星，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公司。  

住所：云南省楚雄市开发区永安路。  

法定代表人邢志海，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泽波，云南世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晓岚，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慈文公司）诉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公司）、云南省

电信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公司（以下简称楚雄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1月11日受理后，依法

组成合议庭。原告于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材料。本院于2006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慈文公司

的委托代理人罗春露、李雪宇，被告云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志杰、叶星及被告楚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泽波、王晓岚

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慈文公司诉称：被告楚雄公司系被告云南公司的下属分公司。2005年9月28日，原告发现楚雄公司在其经营的

网站楚雄信息港（网址为www.cxinfo.com）上向公众提供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服务。经原告审查确认，以上网站提

供的在线播放的电影系与原告拥有著作权的电影作品《七剑》相同，而原告从未许可该被告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该电

影。故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并给其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

立即停止对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电影《七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停止提供该电影的在线播放服务；2、被告在其

经营的网站主页及《中国电视报》、《春城晚报》上发表声明，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

民币30万元、为调查被告侵权行为和起诉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3万元，合计33万元；4、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被告云南公司及楚雄公司共同答辩称：一、原告对涉案电影不享有著作权；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

据。  

综合当事人各方的诉、辨主张，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原告是否享有电影《七剑》的著作权；2、两被

告是否实施了侵犯原告著作权的行为，如果实施了应如何承担责任。  

为支持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欲

证明原告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1、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2005）沪静证字第5369号公证书；2、上海市静安

区公证处（2005）沪静证内经字第5003号公证书，欲证明原告对电影作品《七剑》享有在大陆地区的著作权，以及独立

的、排他的诉讼与非诉讼的权利；3、《七剑》正版光盘。第三组证据：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2005）昆盘证字第17850

号公证书，欲证明原告受到被告非法侵害的事实。第四组证据：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2005）沪静证内经字第5446号公

证书，欲证明原告以非排他方式许可他人在网络上传播被侵权作品收取的最低版权许可费用为每年80万元。第五组证

据：律师代理费收款发票，欲证明原告为主张权利而支付律师费3万元。  

被告云南公司和楚雄公司共同质证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此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享

有起诉权利，不能证明原告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对于第二组证据两份公证书，认为从形式、程序、内容上均违法，内容

上有很多瑕疵，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第一份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只是一个初步证据，而不是著作权归

属的法定证据，版权局只作形式审查，而没有进行实质审查，因此不能证明原告对于《七剑》享有法定的著作权。对于

第二份公证，只能证明公证书中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但不能证明原件的真实性，与正版光盘封面对映恰恰证明这份公

证是矛盾的，正版光盘封面上有四家单位，但补充协议中只有三个单位进行权利分配，没有摄制方的权利表述，因此不

能作为著作权的凭证；对于第三组证据盘龙区公证处的公证书，认为公证程序不合法，申请当事人和管辖地均违反公证

规定。这份公证申请日期是2005年9月10日，但出证时间是2005年12月，已经违反了公证的规定；对于第四组证据5446

号公证书，认为此份协议的真实性无法确定，这份公证书只能证明原件与复印件相符，不能证明协议是否是真实的。许

可的有效期限是2005年6月至2006年5月，但《七剑》是在2005年7月才上映，因此映证这份协议是虚假的；对于第五组

证据发票，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已经支付3万元的律师代理费，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但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

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将随后进行综合评判。  

被告云南公司和楚雄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证据。  

根据庭审和质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5年5月原告慈文公司与香港华映电影有限公司和韩国宝蓝电影有限

公司共同摄制了电影《七剑》，并于同年7月29日在国内首次公映。三公司对《七剑》进行了著作权登记，为共同权利

人，原告慈文公司享有该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同时享有独立的、排他的诉讼与非诉讼权利。2005年7月8日，

三公司签署关于电影《七剑》的补充协议，确认了上述事实。后原告发现被告楚雄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楚雄信息港（网

址为www.cxinfo.com）上擅自提供《七剑》的在线播放服务，并通过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公证处于2005年9月28日对该

播放行为进行了公证。该公证书反映：2005年8月2日被告楚雄公司经营的楚雄信息港网站上传了电影《七剑》的“抢鲜

版”，8月14日上传了正式版，该网页显示了电影《七剑》的宣传图样、名称、演员，并显示观看次数为37629次。通过

该网站通过的播放软件可以对该影片进行播放。原告认为被告楚雄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其对该影片享有的网络传播权，被

告云南公司作为楚雄公司的上级机构亦应承担责任，故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交的经过公证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及关于电影《七剑》有关问题的补充协议书，可以证明原告

系该电影的著作权人之一，其享有该电影作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著作权，同时享有独立的、排他的诉讼与非诉讼的权

利。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作为《七剑》电影作品的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利。从原告提交的（2005）昆盘

证字第17850号公证书的内容可以认定，被告楚雄公司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提供了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服务，最早的

上传时间是2005年8月2日，而该播放行为并未经著作权人原告的授权。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

一款第（十二）项及第四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电影《七剑》享有的信息网络传

播权，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由于原告提交的其与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签订的电影《七剑》许可使用协议约定

的一年使用费为人民币80万元不合理，故本院认为其不能作为判定原告损失的依据。由于原告未能证明被告因侵权所获

利益，也未能证明其因被告的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依据被告

楚雄公司侵权行为的情节、规模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判令被告综合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0

元。此外，原告未能说明亦不能证实被告的行为同时还侵犯了原告著作权中的人身权，故对其要求被告在媒体上赔礼道

歉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认为其已经停止了对电影《七剑》的播放服务，原告亦对此予以认可，仅是对停止时

间与被告陈述不一致，故，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已无事实基础，不再予以支持。最后，由于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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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证明被告云南公司与被告楚雄公司共同实施了上述侵权行为，故对原告认为云南公司与楚雄公司共同实施了侵权行

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但是，由于楚雄公司系云南公司下设的分支机构，在楚雄公司不能自行履行民

事赔偿义务的时候应由其上级云南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楚雄公司未经原告授权擅自在其经营的网站上提供电影《七剑》的在线播放服务的行为

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

第（十二）项、第四十七条第（一）项和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人民币100000元，不足以清偿的部分由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二、驳回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460元，由被告云南省电信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分公司负担5968元，由原告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

公司负担149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

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

一年；双方均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六个月。  

审 判 长 蔺以丹 

代理审判员 徐群 

代理审判员 蔡涛 

二○○六年五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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